
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

修正日期：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 

第 1 條

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2 條

文化資產審議會（以下簡稱審議會）之任務如下：

一、各類文化資產指定、登錄、廢止之審議。

二、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、認定、廢止之審議。

三、辦理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、第三十四條第二項、第三十六條、第五十一條第

一項、第五十七條第二項、第六十條第二項、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審議。

四、其他本法規定重大事項之審議。

第 3 條

主管機關應視專業審議需要，依本法第三條規定之文化資產類別組成五個以上審議

會，其中至少應有一個為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審議會。

第 4 條

審議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主管機關首長或其指派之代表兼任；置委員十一人至二十

三人，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，由主管機關首長遴聘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代表、專

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擔任。

前項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代表應具備該審議會所涉文化資產類別之相關學術專長或

實務經驗，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三。

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

審議會委員名單應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。

第 5 條

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二年，期滿得予續聘；期滿改聘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之

人數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。但機關代表隨其本職進退。

審議會委員於任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應予解聘或不予續聘：

一、辭職或代表該機關之職務變更。

二、任期內死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。

三、違反行政程序法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與本辦法及其他法令迴避規定。

審議會委員出缺時，主管機關得予補聘。補聘委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

第 6 條

審議會應定期舉行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

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；召集人不克出席或迴避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。

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應親自出席，不得代理。機關代表委員不克出席時，

得指派該機關人員列席，在會議中發言，但不得參與表決。

審議會開會審議第二條所定事項，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、使用人、管理人或其他

利害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；並得依案件需要，邀請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專家學者提供

諮詢意見。

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開會；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



得決議。

前項出席委員中，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。

審議會應作成會議紀錄，載明委員總人數、出席人數、同意人數、迴避人數及相關

內容，並應將會議決議公布於主管機關網站。

第 7 條

委員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為之。

相關機關與第二條審議事項有利害關係時，其代表委員應迴避討論及表決。

審議會應出席人數之計算方式，應將迴避之委員人數予以扣除，作為委員總數之基

準。

第 8 條

主管機關為審議文化資產之指定、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之登錄、認定，

於辦理現場勘查或訪查程序時，應邀請審議會委員參與。

前項及第九條第二項現場勘查或訪查時，應通知文化資產所有人、使用人、管理人

或其他利害關係人；並應依案件需要，邀請有關機關、團體或專家學者提供諮詢意

見。

個人及團體提報案，於審議、現場勘查或訪查時，應邀請個人及團體提報者出席說

明價值。

第 9 條

審議會審議時，得參酌本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、第三項規定之評估報告內容，

進行文化資產指定、登錄或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保存者登錄、認定之審議。

審議會為審議案件之需要，得推派委員偕同業務有關人員進行現場勘查或訪查，並

研擬意見提報審議會；審議會開會審議該個案時，參與現勘或訪查之委員應至少有

一人出席。

第 10 條

審議會所需經費，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。

第 11 條

審議會開會前，相關個人、團體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旁聽。

前項旁聽人員、團體應遵守會場秩序及有關規定，違者主席得終止其旁聽或為其他

必要之處置。

第 12 條

審議會之召開，應至少於會議前七日公告於主管機關網站。但遇緊急事故，必須立

即召開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主管機關應將會議資訊及旁聽申請文件一併公告於主管機關網站。

第 13 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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